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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邱筱芙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7416
電子信箱：1001178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青溪國中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15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130060691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113學年度第一階段申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

非學校型態個人實驗教育（國民教育階段）審議結果，請

貴校轉知申請人至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

態實驗教育申請暨審議作業系統查詢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3年5月28日召開「桃園市112學年度高級中等以

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第8次審議會」決議事項辦

理。

二、請貴校協助轉知家長至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

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暨審議作業系統（以下簡稱桃園市非

學審議作業系統）查詢審議結果、核定通過年限及相關審

議意見。

三、本案審議結果業於113年7月11日公告至桃園市非學審議作

業系統，分述如下：

(一)屬「通過」之個案，請確依實驗教育計畫執行：

１、審議會通過核定實施期程僅為113學年度（113年8月1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300059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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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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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至114年7月31日）為期1學年者，114學年度仍須重

新申請。

２、審議會通過核定實施期程為跨1.5學年度以上者，申請

人仍應逐年繳交該學年度課程細部計畫。

(二)屬「修正後複審」之個案：已先行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

人至桃園市非學審議作業系統上傳補件資料，複審結果

另案函知。

四、依據「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

例」第15條規定：「（第4項）國民教育階段因故停止實驗

教育之學生，應返回設籍學校、戶籍所在學區學校或其他

公、私立學校就讀；違反者，依強迫入學條例處理。」，

爰核定實施期程中，倘學生因故終止實驗教育申請案並返

校就讀者，請學籍學校務必檢附自願終止辦理申請書函報

本局，相關表件可逕至桃園市非學審議作業系統網站下

載。

五、請學校依上開條例第15條規定辦理學生學籍相關事宜，並

依同條例第26條規定對參與實驗教育之特殊教育、原住民

及低收入戶學生，提供必要之資源及協助。

六、另依上開條例第6條規定：「（第8項）實驗教育計畫有變

更之必要時，申請人應檢具變更後之實驗教育計畫，向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許可。……」及第23條規

定：「實驗教育之實施違反本條例或實驗教育計畫、經實

驗教育評鑑結果辦理不善或有影響學生權益之情事者，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

者，經審議會審議通過後，廢止其辦理實驗教育之許
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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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。」，爰請學校轉知申請人，倘原實驗教育計畫有未敘

明完全或有變更之必要者，請依上開條例辦理變更，未依

規辦理者將依條例廢止其辦理實驗教育之許可。

正本：青溪國中
副本：

94


